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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市区分局征地拆迁过程中，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程序，及时按要求进行安置补偿，并建立了

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但仍存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土地级差收益和征地补偿价格差异

大、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不全面而且偏低、被征地农民安置欠缺等问题。根据莱芜市工作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并对

今后工作开展进行了探讨，提出加大征地拆迁政策宣传力度，积极探索和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实行留地政策，

拓宽失地农民安置途径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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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市区分局辖凤城、高庄、张家

洼３个街道办事处和泰钢工业园。２００６年以来，辖

区在征地中拆迁土地１４宗，面积９５．４７ｈｍ２，涉及

被征地村１１个。拆迁过程中绝大部分的被征地拆

迁者均能按拆迁协议的规定实施拆迁，但仍有部分

拆迁者要求拆迁补偿高，达不到理想标准就拒绝搬

迁或者拒绝签订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而引发

纠纷，给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不利影响。

１　主要做法

（１）规范征地拆迁程序。征地时，与有关部门加

强配合，依据《山东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严格落实征地程序。土地征收前，依法

拟定征地预公告及听证告知书，以书面形式告知被

征地单位征收土地的面积、补偿标准以及用途等，并

告知被征地单位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

有申请听证的权利，以增强群众的知情权。群众有

意见的，认真反复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群众思想疏

导工作，以得到其理解和支持。省政府将批次材料

批复后，按照政策落实“两公告一登记”。依据《国土

资源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的规定，在收到批文１０

日内，制定征用土地方案公告，并注明附着物登记的

时间、地点。征用土地公告经市局审核市政府盖章

后，将公告送至被征地单位。自征用土地公告之日

起４５日内，分局与被征地单位进一步对接附着物数

量及标准，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确认无误后，拟

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送达至被征地单位。被征

地单位对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要组织听证；在规

定的时限内未提出异议的，分局将公告送达回证报

市局耕保科，再报市政府审批补偿安置方案。

（２）确保安置、补偿标准符合要求并及时到位。

分局对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坚持一次性拨付到被征

地村财政代管账户内的原则，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

位，并督促被征地村合理使用补偿费。全部征地均

按《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相关规定的补

偿标准核定征地费用，无压低或抬高标准，没有出现

拖欠、挪用、截留、挤占征地补偿费的情况发生。根

据安置政策，实行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被

征地村执行每户还房面积不超过１８０ｍ２，拆迁面积

超出安置面积部分，以货币形式结算。涉及经营性

用房、工业用房、公益事业用房等非住宅房，原则上

实行货币补偿，有条件的经协商也可以实行产权调

换。

（３）规范征地程序。在征地过程中均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标准》和《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进行征地，未出现违法、违规强制征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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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立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为

有效防范和化解征地补偿、农民房屋拆迁矛盾纠纷，

依法维护征地补偿、农民房屋拆迁正常秩序，保护各

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局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有关

科室工作人员任成员的征地拆迁及矛盾纠纷调处小

组，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和分工，为征地拆迁矛盾

纠纷的调处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２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近几年，

莱芜市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出

台了《莱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莱政办发［２００８］７号），

本着即征即保和被征地后人均农用地不足０．０２

ｈｍ２（０．３亩）整体参保的原则，将全市所有被征地农

民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保险费以上年度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缴费基数，由参保农民个人、村

（居）集体、政府三方负担，按２１％的比例缴纳。其

中，参保农民个人缴纳７％，村集体补助８％，政府按

补贴６％。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被征地农民参保

意识不强［１］，还有部分因私下调地造成被征地人员

名单难以确定，资金筹措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造成制

度执行不能完全到位。不能获得合理的社会保障，

还要为转变就业方式、生活方式而付出大量成本，很

多失地农民对此抱有不满情绪。

（２）土地级差收益和征地补偿价格差异大。莱

芜市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为３．７万～５．３万元，

目前的征地拆迁工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

部分被拆迁人为村（居）或企业，征地拆迁的目的就

是出让土地、开发商品房赢利，体现的是村（居）或企

业利益。在此情况下，被拆迁人会最大限度地争取

自己的利益，拆迁“钉子户”［２］的出现成为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３）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不全，而且偏低。征地

拆迁补偿项目繁多，既有厂房、住宅、非住宅等不动

产，也有机器设备、家具等动产，还有林木、花卉等，

现有的补偿标准规定不全面，难以操作。即使有明

确的补偿标准，现行的附着物补偿标准也是几年前

制订的。被拆迁户反映补偿标准偏低，要求提高补

偿标准的心理非常强烈，造成征地拆迁难度加大。

（４）被征地农民安置问题存在欠缺。目前被征

地农民多数为低文化、无资金、无技能的弱势群体，

适应不了现代企业管理和技术的要求，尽管有的人

可以到企业中做一些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但随着

年高体弱，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沦为无业人员。

虽然说，随着开发后企业的引进，能带动周边第三产

业的发展，为失地农民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但并非

所有失地农民都能够参与到这一产业中去，还有相

当部分的农民因缺资金或不懂经营等因素制约而长

期失业。

（５）征地拆迁补偿费拨付不及时。２０１０年，国

土资源部重申征地补偿费应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

准之日起３个月内支付到位，直接支付给被拆迁人。

但由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复后，被征地村的基本

养老保险名单不能及时落实，导致不能按期拨付征

地拆迁补偿费。按目前的拨付渠道，拆迁补偿费直

接拨付到村，由村集体发放给被拆迁户，也有极个别

村集体组织内部存在问题，仍然存在拨付到被拆迁

户不及时的问题。２００６年以来，市区分局辖区内经

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征用的土地共３７个批次、单独

选址项目２个，共１０１宗，面积４１１．５３ｈｍ２，涉及被

征地村 １３６ 个／次。应付征地补偿费总金额为

３５２５６万元，实际兑付补偿费总金额为３４３３６万元，

未到位９２０万元。

３　对策及建议

（１）加大征地拆迁政策宣传力度
［３］。征地拆迁

工作是一项涉及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系统工程，

专业性强，只有将相关征地拆迁政策和法律知识，如

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问题，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

问题等向被拆迁人宣传到位，让其深入民心、家喻户

晓，被拆迁人才会理解支持，才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会配合政府开展工作。

（２）积极探索和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征地

拆迁中土地附着物补偿低，土地增值分配不合理，是

被征地者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也是造成耕地

占用多的重要因素。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

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适当提高现行征地拆迁补

偿标准，或实行土地出让中的收益，由政府和被征地

村按比例分成，使征地拆迁户充分享受土地升值所

带来的利益，缓解征地拆迁矛盾。

（３）实行留地政策。《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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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近郊村（居）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市、县人

民政府依据城乡规划和当地实际，可以安排适当数

量的经营性用地，由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用于生产经营，安置被征收土地的农民。”为支持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

在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根据征地数量为被征地村

集体留出一定比例土地，也可征为国有土地后再行

“返拨”村集体，作为村集体的发展用地。留出的土

地作为村集体发展经济之需，可用于兴办集体企业，

也可用于建设通用厂房或商住小区，由村集体统一

经营、村民入股分红等，有利于规避经营风险，且收

入来源较为稳定。统一经营、村民入股分红应在政

府帮助下，引入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并加强和完善对村集体经济的监督管理。

（４）促使征地补偿费及时足额到位。为防止征

地补偿费拖欠问题，使被征地农民能够及时、足额领

取到补偿款，可尝试推行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即用

地报批时，根据征地规模与补偿标准，测算征地补偿

费用，由申请用地单位提前缴纳预存征地补偿款，用

地经依法批准后，根据批准情况对预存的征地补偿

款及时核算，多退少补，解决征地补偿费不能及时足

额到位问题。在征地补偿费发放时，严格落实政策

规定，确保按照批复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补偿安

置费用直接、及时支付给农民个人，防止和纠正截

留、挪用的问题。

（５）拓宽失地农民安置途径。逐步建立“经济补

偿、生产就业、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补偿安置模式，

使被征地农民“无地、有业、有保障”。一是落实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被征地农民优惠政策等保障机制来解决被征地

农民的后顾之忧，使被拆迁户不因征地而生活水平

有所下降。二是组织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技

能［４］。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有针对

性地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按照企

业用工要求，通过培训使被征地农民有一技之长，以

适应劳动力市场单纯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型的转

变，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就业，让失地农民有能力在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使其有长久性的收入来源，不断

缓解失地农民的就业和长远生活保障的压力。

４　结语

征地拆迁涉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在做好

政策宣传的同时，进一步修订完善制度，最大限度地

保障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和平拆迁，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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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ｏｗ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ｌａｃｋｏｆ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ｌｅｓｓ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ｎｅｘｔｓｔｅｐｗｏｒｋ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ｌ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ｌｅａｖｉｎｇｌａｎｄｐｏｌｉ

ｃｙ，ａｎｄｗｉｄ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ａｙｏｆｌａｎｄｌｅｓｓ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Ｌａｉｗｕｃｉｔ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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